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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类） 

 

西 藏 自 治 区 经 济 和 信 息 化 厅  
 

 

藏经信办案字〔2022〕6 号             签发人：黄   颖 

━━━━━━━━━━━━━━━━━━━━━━━━━━ 
 

对自治区政协第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 
第 003 号（B 类 2 号）建议的答复 

 
米玛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快达孜工业园区在“十四五”期间实体企

业和总部经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建议”收悉。因您提出的支

持达孜工业园区提案，按工作职责分工，主要涉及拉萨市人民政

府、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厅、科学技术厅、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等部门。经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厅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

后，形成答复如下： 

产业园区是推动我区绿色工业集约集聚和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载体。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产业园区建设发展工作，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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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相继制定出台《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开发

区改革和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藏政办发〔2018〕14 号）《西

藏自治区开发区发展总体规划（2019-2025 年）》等一系列政策

文件，产业园区建设成效显著。但与新时代持续推进西藏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以及区外先进园区相比，还存在一些差距

和不足。特别是园区功能定位有待整合优化，基础设施和要素保

障有待完善；产业质量和规模效益有待提升，园区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有待强化等。 

一、明确自治区级工业园招商引资政策的问题。 

针对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方面，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明确

提出：2021 年 4 月 9 日，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印发《西藏自治

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若干规定》（藏政发〔2021〕9 号），涉及

税收、金融、产业扶持、土地、就业创业扶持、优化营商环境和

其它等 7 大领域优惠政策。其中第九章创新招商方式的第四十五

条明确提出：鼓励各地（市）及自治区级以上开发区（“飞地经

济”、共建园区）在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允许及权限范围内因地

制宜制定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各地（市）政策的相同条款优惠力

度不得超过本规定。达孜工业园区为我区自治区级工业园区，可

根据《西藏自治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若干规定》（藏政发〔2021〕

9 号）中相关规定制定园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下一步，我厅会

同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积极指导和支持达孜工业园区招商

引资政策制定工作。 

二、给予专项资金支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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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财政厅提出：按照《西藏自治区财政厅职能配置、内设机

构和人员编制规定》，财政厅负责开发区、园区财政管理（财务

管理）工作，目前，没有自治区财政尚未设立支持园区发展相关

政策，也无资金来源。税收方面，达孜工业园区可按照自治区统

一的政策规定执行。 

“十四五”期间，中央支持西藏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项目安排

支持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中央预算内资金 14.5 亿元。2022 年初，

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已下发《关于做好“十四五”重点产业

园区基础设施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申报工作的通知》，并下达拉

萨市园区基础设施中央预算内专项资金 2.2 亿元。目前，我厅会

同相关部门，督促指导达孜工业园区做好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前期

论证工作。 

三、认定“园中园”产业基地的问题。 

关于达孜工业园区认定“园中园”产业基地，享受孵化基地

同等优惠政策方面，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明确提出：根据《西

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财政厅关于修订印发〈西藏自

治区自治区级创业孵化基地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藏人社发

〔2022〕28 号）文件第二章第六条规定，创业孵化基地认定需

具备的条件：运营或建设单位为依法注册、合法经营的企业或事

业法人单位；基地场地使用面积 1000 平方米以上，孵化场所利

用率不低于 90%；有相应的道路、停车、供电、供水、通讯、网

络等基础配套设施，符合安全、消防和卫生等基本条件；有 5 名

以上具有相应专业知识、技能的创业导师；提供政策咨询、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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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项目开发、风险评估、开业指导、融资服务、跟踪扶持等

“一条龙”创业服务；有健全的管理制度，建有完善的创业实体

评估、准入退出、财务管理、日常管理服务等规章制度；有相应

的创业就业政策扶持，设有为入驻孵化实体的创业资助、经营场

地费用和水电暖费用补贴或减免等项目以及扶持期限。符合条件

的创业孵化基地可以申请开展自治区级创业孵化基地认定工作，

通过申报、审核、评估、公示、授牌程序后，认定为自治区级创

业孵化基地。 

区科技厅明确提出：按照《西藏自治区众创空间管理办法（试

行）》《西藏自治区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相关要求，经认

定的自治区级众创空间、科技企业孵化器方可享受相关扶持政

策。建议西藏地理信息产业园、西藏绿色新动能产业园对照管理

办法，待满足条件后积极申报自治区级众创空间、科技企业孵化

器。 

下一步，我厅会同相关部门，积极指导达孜工业园区做好项

目申报工作。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提出，“提升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拉

萨高新技术开发区、藏青工业园区等园区发展水平，支持发展‘飞

地经济’，大力实施‘县域突破’战略，坚持产城融合、城乡融

合，鼓励有条件的县优化布局生产空间，建设产业聚集区”。目

前，我厅组织开展全区产业园区高质量评价工作，进一步推进全

区产业（工业）园区高质量发展，更好发挥产业（工业）园区的

产业承载和辐射带动作用，激发产业（工业）园区对标赶超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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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力。通过综合、客观、全面反映我区各级各类产业（工业）

园区发展水平和规模效益，找准与高质量发展的差距，逐年开展

评价工作并发布报告，推动形成各具特色、错位发展、分工明确、

布局合理的产业（工业）园区高质量发展格局。 

感谢您对达孜工业园区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上述答复是否满

意，请填写《征询意见表》并与我们电话联系。 

联系单位：产业园区发展处（经济合作处） 

联系电话：尼玛 13908907700 

 

 

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厅 

2022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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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 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抄 送：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财政厅，政协拉萨市提案委员会，政协拉萨 

市达孜区提案委员会。 

西藏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厅办公室           2022 年 6 月 25 日印发 


